
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

水資源法規暨管理宣導說明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12 年 3 月 29 日(星期五) 上午 9 時 00 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2F集會堂 

三、 主 持 人：陳秘書建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奕翔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 會議事項 

(一) 宣導內容 

交通局安全大使說明、調查局反毒及資安說明、一般及高氨氮廠商廢(污)
水氨氮收費相關說明、園區相關抗旱與節水說明、台電新時間帶調整說明、

綠能創新和碳排管理說明等。  

(二) 法規宣導會簡報：略 

(三) 廠商意見陳述及意見回覆 

1. 誠鈦企業有限公司 

(1) 廠商高氨氮的廢水如有 pH 值超標的問題，但是園區原本就有

pH 值超標加收污水水處理費用的罰則，那依之後高氨氮的收費

方式是否會有費用增加的問題? 
服務中心答覆：主要針對高氨氮的部分，園區一般管線目前 pH 值之進

廠限值為 5~9.5，高於 9.5 則加收污水處理費，但因污

水處理廠高氨氮氣提設備需要靠加藥將pH值提升至12
左右，所以基本上廠商高氨氮的排放水 pH 值濃度越高，

高氨氮設備就不需再加太多鹼液來提升 pH 值，所以高

氨氮廢水部分只針對 pH 值小於 5 的部分，來加計高氨

氮污水處理費，pH 值高於 5 且符合其他進廠限值之廢

水，則不會額外加計污水處理費用。  
             園區氨氮收費歷年來就一直在做法規的宣導及溝通，氨

氮在工業區 110 年就已經有公告放流水標準，園區污水

廠氣提設備及專有管線均已經設置完成，現在處於試車

階段，目前園區污水廠已經有處理氨氮廢水之能力，基

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來加收氨氮的處理費用。  

六、 散會：上午 12時 00分 


